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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290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0年 5月 26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地  點：營建署 6樓 601會議室 

主  席：江主任委員宜樺   簡副主任委員太郎 代理 

（依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條規定，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席） 

記錄：楊欣常、林漢彬、楊婷如 

出列席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壹、確認第 289次會議紀錄 

決議：第 289 次會議紀錄，依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意見（詳附

錄），限制發展地區第 3項「是否位屬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

圍（或兩側 100 公尺範圍內）？」洽詢機關修正為：「活

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直轄市、縣（市）政府；活動斷層

兩側 100公尺範圍內：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註 1）」，

其餘確認。 

貳、報告事項 

第 1 案：有關國光石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光石化公

司）函撤回「彰化縣西南角（大城）海埔地工業區計畫」

及經濟部工業局函撤回「彰化大城工業專用港設置計畫」

等 2案，報請 公鑒。 

決定：本二案同意申請人所請，並依行政程序辦理之。 

參、討論事項： 

第 1案：「高雄中區污水處理廠提升二級處理海埔地開發計畫工程」

造地施工計畫許可期限申請展期 3年案 

決議： 

一、請申請人高雄市政府具體說明辦理海埔地開發計畫用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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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之正當性及必要性。 

二、依據本部 94年 4月 22日函許可之本案計畫書圖第五冊、

參、資金籌措：「…，資金籌措宜以市府逐年編列預算及

中央補助為主。」，惟本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表示，

「高雄市污水下水道建設第四期實施計畫」並未同意補助

本案海埔地開發計畫工程所需經費，已涉及原許可財務計

畫可行性要件，故請高雄市政府說明如再經展期 3年內是

否可自行籌措經費。 

三、上開意見請申請人補充說明，並於會後二週內送本部營建

署。 

委員及相關機關發言重點摘要： 

 機關委員（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原中區污水處理廠二級處理用地（現

做為風車公園用地）如係由取得國有土地撥用取得，不作原目的使用，

則違反當初撥用目的。 

 本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中區污水處理廠提升二級處理需增加用

地，若以高雄污水區計畫總污水量考量，目前污水廠現有用地(含風車

公園)應已足夠，尚無辦理海埔地開發需求，故本部核定「高雄市污水

下水道建設第四期實施計畫」並未同意補助本案海埔地開發計畫工程

所需經費。 

第 2 案：賡續討論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部分規定修正草

案 

決議： 

一、 規範住宅社區專編第 23點第 1項第 1款第 1目修正規定，

經討論修正為：「擴大後整體住宅用地居住淨密度每公頃

應不得小於 150人為原則，其計算標準以現況戶籍人口為

準，並考量過去人口成長情形推估未來合理人口成長量。

但位於偏遠及山地鄉地區得視實際情況酌減之。」；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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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款係屬勘選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之規定，考量坡度限

制於規範總編第 16點已有相關限制規定，爰刪除現行第 4

目規定。 

二、 規範殯葬設施專編第 1點修正規定，經討論修正為：「殯

葬設施之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除依殯葬管理條例規

定外，應接受區域計畫殯葬設施規劃原則之指導，並於土

地使用分區變更計畫申請同意階段，根據其服務範圍進行

供需分析，評估實際需求。」。 

三、 規範殯葬設施專編第 4點第 1項第 1款第 1目修正規定，

經討論修正為：「公墓及骨灰（骸）存放設施：應依掃墓

季節及平常日之尖峰時段估算實際停車需求，並以該時段

之實際停車需求作為停車設置摽準，並應研擬掃墓季節之

交通運輸管理計畫（包括運輸需求減量、配合或提昇公共

運輸服務或轉乘接駁措施等），以紓緩停車空間之不

足。」；另同款第 3目修正規定保留，請作業單位研究以

分級方式規範停車位設置計算標準（例如計畫使用容量在

一萬以下、一萬至十萬…等規範不同停車位設置計算標

準），並邀集專家學者、地方政府及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研

商後提會討論；另第 3目之計算標準應不得取代第 2目殯

葬館及火化場之計算標準，且殯葬設施之停車位舖面應儘

量以透水性舖面方式設計，請作業單位一併納入修正。 

四、 規範殯葬設施專編第 6點修正規定，經討論無其他意見，

依修正草案文字通過。 

五、 本次修正草案僅討論至殯葬設施專編第 6點修正規定，其

餘未及討論部分於下次區域計畫委員會賡續討論。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中午 12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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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發言意見 

一、 有關限制發展地區第 3項查詢項目，在上次會議後修正為「是否位屬

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或兩側一百公尺範圍內）？」，相關法令及

劃設依據為「實施區域計畫建築管理辦法及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函

詢之資料」，建議洽詢機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經濟部中央

地質調查所」。如此之規定在實際操作面上有可能遭遇困難，例如申

請開發基地若位於車籠埔斷層附近，若送到縣市政府根據「實施區域

計畫建築管理辦法」以斷層兩側 15 公尺範圍之規定進行查詢回復；

若送到地質調查所則會依據地調所之調查資料，以斷層兩側 100公尺

範圍作回復，二者間範圍不一致，因此針對同一筆土地或相鄰近的土

地可能會因送不同機關查詢而導致不同的查詢結果，因而發生處理上

的爭議，建請主管機關釋疑如何處理。 

二、 為解決上述項目實際操作之困難，建議將限制發展地區第 3項查詢項

目內容分列為二項，有關「是否位屬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相

關法令及劃設依據為「實施區域計畫建築管理辦法」之部分保留在限

制發展地區，建議洽詢機關則修正為「直轄市、縣（市）政府」。另

有關「是否位屬活動斷層兩側一百公尺範圍內？」，相關法令及劃設

依據為「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函詢之資料」，此部分建議改列在條

件發展地區，建議洽詢機關列「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三、 若委員會不同意將地調所函詢之「是否位屬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

圍？」一項改列在條件發展地區，則請將「兩側一定範圍」字樣加在

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前，「兩側一百公尺範圍」標示在地調所之

前，方便洽詢。另洽詢機關中（註一）所對應之修正內容欄請補齊註

一之說明文字。  


